


七、里辦公處工作報告 

《一》 協助推行防制竊盜與暴力犯罪事項： 

1. 組織：邀請地方熱心人士、大廈管理員及里鄰長共同成立守望相助巡守隊組     

   織，以協助改善治安，落實推行守望相助工作。 

2. 宣傳：利用家戶訪問及各種基層宣導，以期民眾共同參與。 

3. 執行：配合管區警員加強戶口查察與家戶訪問工作，瞭解里內動態。 

《二》加強整理環境衛生清潔工作事項： 

1. 配合每月之清潔日，加強整理住戶四周及水溝巷弄之清潔，勸導商家勿佔用騎

樓地，並請里民配合垃圾不落地收集作息時間，共同維護本里環境衛生。 

2. 配合環保局每二個月至里內進行全面戶外消毒，以杜絕病媒蚊發生。請鄰長協

助宣導里民做好住家四周環境清潔及孳生源清除工作，以利藥效發揮。 

《三》推行睦鄰互助工作事項： 

本里預計於110年11月19-20日（星期五、六）假花蓮縣名勝古蹟舉辦110度睦鄰

互助聯誼活動，增進里民間情感交流，發揮守望相助精神，促進祥和的社會風

氣。 

《四》辦理社會福利工作事項： 

           本里列管有案之獨居老人共21人，定期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。 

《五》辦理兵役工作事項： 

協助分送各項徵集令、身家調查、抽籤、體檢、體位判定通知書等。 

《六》其他推行事項： 

1. 響應政府向「毒品宣戰」政策，全面檢肅煙毒，防制毒品氾濫，確保健康，俾

維護治安。 

2. 推行改善民俗及端正社會風氣，勸導里民對婚喪喜慶革除舖張浪費惡習，並於

統一祭典節日，以鮮花素果節約拜拜。 

3. 便民服務事項：民政、戶政、兵役、社會、健保等書表代繕及協辦事項。 

4. 為確保颱風及豪雨來臨時居住安全，請於地下室加裝自動抽水機及地下室入口

處加設防水柵或沙包，並應避免將電表裝在地下室以免淹水造成危險，多一分

防颱準備，少一分損失。 

 



八、宣導事項 

◆ 嚴重特殊性肺炎宣導： 
《一》因應 COVID-19(新冠肺炎)疫情已擴大至全球大流行，該中心重申針對居家檢

疫及居家隔離者於檢疫或隔離期間如有就醫需求，應確實依「居家隔離或檢疫

者接受醫療照護時之感染管制措施」辦理，檢疫或隔離期間若有出現症狀欲就

醫時，應先主動撥打就醫專線02-2375-3782，依其指定方式前往指定之醫療機

構，嚴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自行就醫，如經查證具有就醫紀錄但未屬衛生單

位安排者等違反規定情事，最高可處新臺幣100萬元罰鍰。對於擅離住居所（或

指定地點）之居家隔離（首次違規）或居家檢疫（再次違規）者，原則上白天

衛政/民政/警政單位橫向聯繫，由衛生單位處理，夜間則請由警政人員先勸

導返回隔離/檢疫處所，並進行書面記錄，再於上班時段提供相關書面資料並

通知衛生單位開立裁罰處分書，會同移送強制安置；拒不返回隔離/檢疫處所

者，則立即由警政人員通知衛生單位，會同移送強制安置。 

《二》因應全球 Delta變異流行，自110年6月27日起，全面提升入境人員檢疫措施，

所有入境旅客，入境後應入住防疫旅宿或集中檢疫。 

《三》基於人道考量，放寬自居家隔離/檢疫第1天（含）起且無症狀者，即可向地方

衛生單位申請外出(以最後接觸日/入境日為第0天)；惟針對居家隔離/檢疫第

1~4天採檢者，僅限取得檢驗陰性報告且於採檢2天內，可申請地方衛生單位安

排外出；至於居家隔離/檢疫第5天（含）以後採檢者，則維持現行規定。 

《四》民眾在居家檢疫期間須留在家中或住宿地點，同住者應一同採取適當防護措

施，包括配戴外科口罩、養成良好衛生習慣，每日消毒共用生活區域，並儘

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適當距離。如有共用衛浴設備、無法1人1室、同住家人

有年幼及年長者等易感染族群等情況，致居家檢疫/隔離地點不適宜且具轉

介需求者，請透過市府關懷服務中心協助轉介入防疫旅館或安心檢疫所，降

低疫情傳播風險。 

《五》考量社會緊急需求，基於人道考量，針對居家檢疫/隔離者因國外親屬身故或

重病須奔喪及探視之社會緊急需求，防疫中心爰比照國內外出奔喪及探視流

程，可有條件申請縮短居家檢疫/隔離時間，於檢驗陰性後出境。該類對象可

向檢疫/隔離所在地衛生局提出申請，並配合填寫防疫檢核表。 

《六》自6月22日起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及自國外入境者，於居家隔離/檢疫期滿

前1日，進行 PCR 檢測，採檢前將由地方政府衛生局或區公所安排採檢相關

事宜。採檢當日並搭乘地方政府安排之防疫計程車往返。PCR 檢測費用由政

府支應，民眾無須負擔，至於前往醫院衍生其他費用如交通費、掛號費及部

分負擔部分，原則由民眾自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九、討論事項 

提案一、110年度補助里鄰建設經費使用計畫，擬辦計畫如下： 

          1、防火巷之整頓清理。 

               2、其他里內公共區域認養之必要支出。 

               3、守望相助工作。 

               4、鄰里公園、綠地之清潔維護。 

               5、活動中心及里民活動場所空間維護與經營。 

               6、里內巷弄簡易照明設施。 

               7、巷道或水溝之維修。 

               8、里鄰資訊電腦化相關設備之設置、升級、維修零件耗材及電腦網路月租費等。 

               9、里辦公處辦公機具之購置或租用。 

               10、為民服務設施之購置、租用及維修。 

               11、里內防疫、保健、防災、救災器材之購置（或租用）及其他小型零星工程或公共  

                   設施。 

               12、辦理節慶、公益、環保等相關活動。 

        13、志工相關費用。 

  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由里辦公處統籌決定依「臺北市里鄰建設服務補助經費實施要點」申請  

  運用，一致無異議通過。 

 

提案二、110年度睦鄰互助活動計畫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本年度睦鄰互助活動因疫情影響延期，預定於11月19-20日舉行，若有鄰長因要事無法

參與本次活動，或者再次因疫情影響，將擇期辦理下一次睦鄰互助活動。 

 

十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十一、主席結論： 

感謝各位鄰長撥冗參加本次的里鄰工作會報，麻煩各位鄰長里辦公處協助宣導里辦

公處公佈事項，多注意里內獨居長者的動態，如對於本里有興革事項，隨時向里辦公

處反應，並與里辦公處保持聯繫，以便爭取時效即時處理，謝謝大家。 

十二、散  會：下午 3時 0分 

 


